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我们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不分配 2016 年度利润事宜 

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口径，不含子公司）2016
年度运营所实现的税后利润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计算为人民币 13.17
亿元，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算为人民币 11.69 亿元。虽然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为正，但鉴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亏损，公司拟将 2016 年
度利润用于弥补亏损，故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我们认为，公司提出的不分配 2016 年度利润的建议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2016
年度利润用于弥补亏损，不进行利润分配，并建议将前述方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经认真研究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我们认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是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审查，
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够遵循国内及国际审
计准则，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审计
报告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我们同
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 2017 年度之会计师事务所，并建议将此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 

经认真研究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制订 2017 年度公司董事、
监事目标薪酬的议案》及《关于制订 2017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目
标薪酬的议案》，我们认为，前述薪酬标准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及规
模的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同意 2017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目标薪酬，并建议将 2017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目标薪酬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对外担保事宜 

根据《公司法》、《担保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等的有关规定，我们认真研究了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

司拟为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中铝山东有限公司拟为中铝集团山西交口

兴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包头铝业有限公

司拟为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的议案》、《关于中铝物

流集团中部国际陆港有限公司与中铝物流集团中州有限公司拟互相

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关于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拟为中铝国贸香

港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 2017 年度中铝宁夏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有关担保事项》等 6 项担保议案，我们

认为： 

对于担保事项，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公司担保原

则和担保审批程序，有效控制担保带来的财务风险，保护投资者和债

权人的利益。公司明确规定担保业务评审、批准、执行、管理、披露

等环节的控制要求，对担保业务进行有效控制。公司所有担保，均履

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在提请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予

以实施。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关联交易事宜 

经认真研究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拟收购中铝（上海）有

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我们认为： 

1.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2．上述关联交易属公司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符合《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3．交易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 

4．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签字见下页）




